
证券代码：002040 证券简称：南京港 公告编号：2026-020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因公开招标形成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4月22日召开的

第八届董事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因公开招标形成关联

交易的议案》。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南京港龙潭集装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龙集公司”）因购置1台双箱岸桥、购置4台人工RTG、102重箱堆场勘

察设计施工EPC总承包、龙潭港区危险货物集装箱堆场扩建工程设计施工

总承包等项目分别与南京港机重工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机重工”）、

南京港港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务工程公司”）形成关联交易，

该等关联交易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形成，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项目

1. 购置1台双箱岸桥项目（118#）

龙集公司于近日在江苏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对购置1台双箱岸桥

项目进行了公开招标，本次公开招标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采购

管理相关制度，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按程序办理。经履行评

审程序后，港机重工为上述项目的第一中标候选人，龙集公司按照相关规



定进行了公示，公示期间无异议。龙集公司购置1台双箱岸桥项目中标人

为港机重工，中标价格3,998万元。

2. 购置4台人工RTG项目

龙集公司于近日在江苏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对购置4台人工RTG

项目进行了公开招标，本次公开招标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采购

管理相关制度，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按程序办理。经履行评

审程序后，港机重工为上述项目的第一中标候选人，龙集公司按照相关规

定进行了公示，公示期间无异议。龙集公司购置4台人工RTG项目中标人

为港机重工，中标价格4,788万元。

3. 102重箱堆场勘察设计施工EPC总承包项目

龙集公司于近日在江苏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对102重箱堆场勘察

设计施工EPC总承包项目进行了公开招标，本次公开招标根据国家法律法

规的规定和公司招标管理相关制度，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按

程序办理。经履行评审程序后，港务工程公司为上述项目的第一中标候选

人，龙集公司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公示，公示期间无异议。龙集公司102

重箱堆场勘察设计施工EPC总承包项目中标人为港务工程公司，中标价格

3,365.95万元。

4. 龙潭港区危险货物集装箱堆场扩建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

龙集公司于近日在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南京港龙潭港区危险

货物集装箱堆场扩建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进行了公开招标，本次公开

招标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招标管理相关制度，按照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严格按程序办理。经履行评审程序后，港务工程公司、中交第



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联合体为上述项目的第一中标候选人，龙

集公司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公示，公示期间无异议。南京港龙潭港区危险

货物集装箱堆场扩建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中标人为港务工程公司、中

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联合体，中标价格1860.45万元。

（二）关联关系

港机重工是公司控股股东南京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

港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南京港集团持有港务工程公司

42.26%的股权，是港务工程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江苏省

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港口集团”）持有港务工程公司22.48%

股权；省港口集团全资子公司江苏港航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持有港务工程公

司35.26%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述

3项公开招标形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联董事赵建华、朱同才、时青松、张传平回避表决。

上述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为14,012.40万元，其中与港机重工交易金额为

8,786万元，与港务工程公司交易金额为5,226.40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介绍

（一）港机重工

名称：南京港机重工制造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南京市栖霞区龙潭街道天字号路8号

法定代表人：曾小平

注册资本：7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92580451165A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特种设备制造；特种设备设计；特种设备安装

改造修理；港口经营；水路普通货物运输；电气安装服务；船舶制造（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特种设备销售；特种设备出租；通用设备制

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通用零部件制造；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

理；港口设施设备和机械租赁维修业务；物料搬运装备制造；物料搬运装

备销售；智能港口装卸设备销售；智能物料搬运装备销售；金属结构销售；

海洋工程装备销售；水上运输设备零配件制造；水上运输设备销售；水上

运输设备零配件销售；矿山机械销售；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备销售；机

械电气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金属丝绳及其制品销售；紧固件销售；

软件开发；软件销售；教学专用仪器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

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装卸搬运；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

港口货物装卸搬运活动；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港机重工总资产21.21亿元，净资产7.84亿元。

2025年，港机重工实现营业收入13.31亿元，净利润4,462.08万元。

（二）港务工程公司



名称：南京港港务工程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 426号

法定代表人：向宁

注册资本：12,9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926089657911

经营范围：港口经营（凭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

总承包；建筑装饰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公路工程施工；机

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送变电工程专业承包；

电气工程、电力工程；房屋拆迁服务；为企业内部物业管理服务；建筑材

料、五金交电、照明器材销售；预制构件生产、销售；自有设备租赁；亮

化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施工；沉船、沉物打捞；普通货物仓储；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审批结果为准）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港务工程公司总资产8.51亿元，净资产2.50亿

元。2025年，港务工程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06亿元，净利润4,274.26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关联交易标的为南京港龙潭集装箱有限公司购置1台双箱岸桥项目

（118#）、购置4台人工RTG项目、102重箱堆场勘察设计施工EPC总承包



项目、龙潭港区危险货物集装箱堆场扩建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进

行。本次4项关联交易均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确定中标单位和中标价格，交

易价格公平公允，并签订相关交易协议，对关联交易价格予以明确。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购置 1台双箱岸桥项目（118#）

1. 合同内容

下列文件构成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商务条款和条件

相关方安全生产协议

廉洁协议书

如果上述所列的文件前后有矛盾，除专门约定外，则以顺序在前的为

准。本项目在履行过程中买卖双方签署的有关备忘录也将作为本合同的有

效组成部分。若双方签署的备忘录与上述所列文件或备忘录之间前后有矛

盾，除专门约定外，则以时间在后的为准。

2. 买方

名称：南京港龙潭集装箱有限公司。

工程地点：南京港龙潭港区所在地。

3. 合同工期

合同签订后 200天内完成竣工验收，工期按照招标公告要求。

4. 合同价款



含税总价（人民币小写）： 39980000元，增值税税率为 13%；（人

民币大写）：叁仟玖佰玖拾捌万元整。

5. 付款方式

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且收到规定单证后的 30个日历日内，预付

合同总价的 20％；收到全部设计资料并完成设计方案审查，且收到规定

单证后的 30个日历日内，预付合同总价的 20％；货物具备发运条件，且

收到规定单证 30个日历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20%；全部货物到港，完

成系统安装、调试、试运行后，且收到规定单证 30个日历日内，支付合

同总价的 20%；运行稳定并通过项目验收后，且收到规定单证 30个日历

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15%；质保期满后且收到规定单证后的 30个日历

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5%。付款以银行转账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原则上

其中银行承兑汇票不低于合同总价的 50%。

6. 合同生效

本合同在乙方提供履约担保后，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

署并加盖单位章后生效。

7. 其他内容

关于采购内容、技术规范、合同价格、款项支付、质量保证、竣工验

收、索赔、延期、诉讼等内容见相关附件。

（二）购置 4台人工 RTG项目

1. 合同内容

下列文件构成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商务条款和条件



相关方安全生产协议

廉洁协议书

如果上述所列的文件前后有矛盾，除专门约定外，则以顺序在前的为

准。本项目在履行过程中买卖双方签署的有关备忘录也将作为本合同的有

效组成部分。若双方签署的备忘录与上述所列文件或备忘录之间前后有矛

盾，除专门约定外，则以时间在后的为准。

2. 买方

名称：南京港龙潭集装箱有限公司。

工程地点：南京港龙潭港区所在地。

3. 合同工期

合同签订后 160天内完成竣工验收，工期按照招标公告要求。

4. 合同价款

含税总价（人民币小写）： 47880000元，增值税税率为 13%；（人

民币大写）：肆仟柒佰捌拾捌万元整。

5. 付款方式

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且收到规定单证后的 30个日历日内，预付

合同总价的 20％；收到全部设计资料并完成设计方案审查，且收到规定

单证后的 30个日历日内，预付合同总价的 20％；货物具备发运条件，且

收到规定单证 30个日历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20%；全部货物到港，完

成系统安装、调试、试运行后，且收到规定单证 30个日历日内，支付合

同总价的 20%；运行稳定并通过项目验收后，且收到规定单证 30个日历

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15%；质保期满后且收到规定单证后的 30个日历



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5%。付款以银行转账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原则上

其中银行承兑汇票不低于合同总价的 50%。

6. 合同生效

本合同在乙方提供履约担保后，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

署并加盖单位章后生效。

7. 其他内容

关于采购内容、技术规范、合同价格、款项支付、质量保证、竣工验

收、索赔、延期、诉讼等内容见相关附件。

（三）102重箱堆场勘察设计施工 EPC总承包项目

1. 合同内容

下列文件构成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商务条款和条件

相关方安全生产协议

安全环保告知书

廉洁协议书

如果上述所列的文件前后有矛盾，除专门约定外，则以顺序在前的为

准。本项目在履行过程中买卖双方签署的有关备忘录也将作为本合同的有

效组成部分。若双方签署的备忘录与上述所列文件或备忘录之间前后有矛

盾，除专门约定外，则以时间在后的为准。

2. 买方

名称：南京港龙潭集装箱有限公司。

工程地点：南京港龙潭港区所在地。



3. 合同工期

合同签订后 150天内完成竣工验收，工期按照招标公告要求。

4. 合同价款

含税总价 （人民币小写）：33659497.75元，增值税税率为 9%；（人

民币大写）：叁仟叁佰陆拾伍万玖仟肆佰玖拾柒圆柒角伍分。

5. 付款方式

（1）预付款：合同签字盖章后 10日内，承包人提供工程费 10%的财

务收据和履约银行保函，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工程费的 20%作为预付款。

（2）工程进度款支付的方式和时间：按月支付进度款

①勘察（测）费：

A.勘察报告完成并经发包人确认后，支付至勘察（测）费的 80%；

B.项目交工验收通过后，支付至勘察（测）费的 97%；缺陷责任期满

且双方无质量争议后，付清勘察（测）费的余款。

②设计费：

A.初步设计审批后，支付至设计费的 25%；

B.施工图完成并经发包人确认后，支付至设计费的 50%；

C.承包人提交全部（各阶段）施工图预算并经发包人审核确认后，支

付至设计费的 70%；

D.项目交工验收通过后，支付至设计费的 97%；缺陷责任期满且双方

无质量争议后付清设计费的余款。

③建安工程款的支付：

可计量产值的 80%向承包人支付月进度款。



④交工验收后支付款：经发包人确认的甩项单位工程外的本工程整体

交工验收并在不存在质量与进度争议、无第三方索赔、无拖欠农民工工资、

无未结严重缺陷情形下，支付至本工程现场已完成计量产值的 85%。

⑤结算初审完成后支付款：须符合上述全部审查条件，审核工程无重

大纠纷、无第三方权利主张且承包人所有资料已齐备，方可支付至本工程

初审结算金额的 90%。

⑥结算复审完成后支付款：须在无遗留质量、安环、农民工工资等争

议确认并资料审查合格基础上，支付至结算复审价 97%（扣除各项考核费

用）。如存在争议或未决风险，发包人可暂停支付或相应扣减。

⑦剩余款项待缺陷责任期满且各方签署完成工程缺陷责任期终止证

书后一次性支付。

6. 合同生效

本合同在乙方提供履约担保后，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

署并加盖单位章后生效。

7. 其他内容

关于施工范围、施工内容、技术规范、合同价格、工程款支付、质量

保证、竣工验收、索赔、延期、诉讼等内容见相关附件。

（四）龙潭港区危险货物集装箱堆场扩建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

1. 合同内容

下列文件构成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商务条款和条件

相关方安全生产协议



安全环保告知书

廉洁协议书

如果上述所列的文件前后有矛盾，除专门约定外，则以顺序在前的为

准。本项目在履行过程中买卖双方签署的有关备忘录也将作为本合同的有

效组成部分。若双方签署的备忘录与上述所列文件或备忘录之间前后有矛

盾，除专门约定外，则以时间在后的为准。

2. 买方

名称：南京港龙潭集装箱有限公司。

工程地点：南京港龙潭港区所在地。

3. 合同工期

合同签订后 150天内完成竣工验收，工期按照招标公告要求。

4. 合同价款

含税总价 （人民币小写）：18604496元，其中工程费报价 17604496

元，增值税税率为 9%；（人民币大写）：壹仟柒佰陆拾万肆仟肆佰玖拾

陆圆整；设计费报价 1000000元，增值税税率为 6%；（人民币大写）：

壹佰万元整。

5. 付款方式

（1）预付款：合同签字盖章后 10日内，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工程费

的 20%作为预付款。

（2）工程进度款支付的方式和时间：按月支付进度款

①设计费：

A.初步设计审批后，支付至设计费的 25%；



B.施工图完成并经发包人确认后，支付至设计费的 50%；

C.承包人提交全部（各阶段）施工图预算并经发包人审核确认后，支

付至设计费的 70%；

D.项目交工验收通过后，支付至设计费的 97%；缺陷责任期满且双方

无质量争议后付清设计费的余款。

②建安工程款的支付：

可计量产值的 80%向承包人支付月进度款。

③交工验收后支付款：经发包人确认的甩项单位工程外的本工程整体

交工验收并在不存在质量与进度争议、无第三方索赔、无拖欠农民工工资、

无未结严重缺陷情形下，支付至本工程现场已完成计量产值的 85%。

④结算初审完成后支付款：须符合上述全部审查条件，审核工程无重

大纠纷、无第三方权利主张且承包人所有资料已齐备，方可支付至本工程

初审结算金额的 90%。

⑤结算复审完成后支付款：须在无遗留质量、安环、农民工工资等争

议确认并资料审查合格基础上，支付至结算复审价 97%（扣除各项考核费

用）。如存在争议或未决风险，发包人可暂停支付或相应扣减。

⑥剩余款项待缺陷责任期满且各方签署完成工程缺陷责任期终止证

书后一次性支付。

6. 合同生效

本合同在乙方提供履约担保后，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

署并加盖单位章后生效。

7. 其他内容



关于施工范围、施工内容、技术规范、合同价格、工程款支付、质量

保证、竣工验收、索赔、延期、诉讼等内容见相关附件。

六、关联交易的资金来源

龙集公司购置 1台双箱岸桥项目（118#）、购置 4台人工 RTG项目、

102重箱堆场勘察设计施工 EPC总承包项目、龙潭港区危险货物集装箱堆

场扩建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的资金来源均为自筹资金。

七、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项目购置、建设需要，龙集公司采用公开招标方式选择项目购置、

建设单位，港机重工、港务工程公司分别为各项目的中标单位，港机重工、

港务工程公司的资质满足龙集公司项目需要。关联交易定价采取公开招标

方式，有利于公司控制投资成本，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构成重大影响。

八、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6年 1月 1日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港机重工累计已发生

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0万元，与港务工程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

交易总金额为 19.58万元。

九、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龙集公司因购置 1台双箱岸桥、购置 4台人工 RTG

项目与南京港机重工制造有限公司形成关联交易，因 102重箱堆场勘察设

计施工 EPC总承包项目、龙潭港区危险货物集装箱堆场扩建工程设计施

工总承包项目与南京港港务工程有限公司形成关联交易。该等关联交易均

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形成。



龙集公司购置 1 台双箱岸桥、购置 4 台人工 RTG 项目、102 重箱堆

场勘察设计施工 EPC总承包项目、龙潭港区危险货物集装箱堆场扩建工

程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均因公开招标形成关联交易，招标程序公开透明，

交易价格公平公允，招标结果公正，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一致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6年第一次会议

审议。董事会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十、备查文件

1.《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2.《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3. 项目招标、开标文件及相关协议。

特此公告。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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